
1 

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委员会及其他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情况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根据《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8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等有关规定，现将审计委员会及其他专门委

员会的设置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并制定了《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为董事会决策

提供咨询意见，协助董事会履行职责。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各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委员会 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 郝东洋、曹友强、赵徐 郝东洋 

战略委员会 朱国来、曹友强、唐晓峰 朱国来 

提名委员会 赵徐、朱国来、唐晓峰 赵徐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赵徐、朱浩峰、郝东洋 赵徐 

一、审计委员会 

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委员为郝东洋、曹友强、赵徐，其中郝东洋担任主任委员。

根据《公司章程》及《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

限为：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工作,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指导和监督公

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审核公司的

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对公司的内控制度进行检查和评估，并发表专项意见；负责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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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委员会 

公司战略委员会的委员为朱国来、曹友强、唐晓峰，其中朱国来担任主任委

员。根据《公司章程》及《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权限为：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章程》规定

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融资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章程》规定

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重

大工程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

出建议；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三、提名委员会 

公司提名委员会的委员为赵徐、朱国来、唐晓峰，其中赵徐担任主任委员。 

根据《公司章程》及《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权限为：根据公司经营活动情况、资产规模和股权结构对董事会的规模和构成

向董事会提出建议；研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向董事会提

出建议；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和总经理的人选；对董事候选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人

选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公司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赵徐、朱浩峰、郝东洋，其中赵徐担任主任

委员。根据《公司章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为：研究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的标准，进行 

考核并提出建议；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薪酬

政策与方案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绩效评价标准、程序及主要评价体系、奖励和惩罚

的主要方案和制度等；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董事会授权的其

他事宜。 

五、专门委员会运行情况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自设立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及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规定规范运作，运行情况良好。各位委员按照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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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要求认真、勤勉地行使相关职权和履行相应的义务。专门委员会的建立和

规范运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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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计委员会及其他

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情况说明》之盖章页） 

 

 

 

 

 

 

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